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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维护教育公平，推进因材施教，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管理办法，《江苏理工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订）》（江理工教〔2024〕52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江苏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等项目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国际教育学院成立由院长、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系主任（或专业带头人）以及教学秘书等组成的转专业工作小组，秘书处设在学院教务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受转专业咨询与报名、资格审核，制定转专业考核实施细则和组织考核等工作。

第三章 申请办理流程

第三条 同类项目内转专业

(一) 申请条件

在项目名额允许的情况下，学生符合《江苏理工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订）》第六条规定的相关条件之一的，第一学年后可申请在项目内转专业。

(二) 申请流程

1. 制定方案

第一学年末，学院制定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并报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由国际教育学院统一向学院学生公布转专业可接纳的转入学生人数、条件、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等。

2. 资格审核

第二学年初，学院依据申请条件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初审后上报教务处，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资格复审，学院公示拟转专业考核的学生名单。

3. 学院考核

学院组织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等报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4. 结果公示

经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拟同意转专业的学生名单在学院公示。公示期间，如发现有不符合转专业条件和规范的情形，取消转专业资格；如学生自愿要求放弃，须由本人提交书面申请、家长签字、学院同意后报批。

5.
结果批准

公示结束经校长办公会审定后，学校正式发文确认转专业结果。转专业学生从第二学年开始转入学院指定班级就读，不得再转回原专业学习。

第四条 不同项目间转专业

(一) 申请条件

在项目名额允许的情况下，学生退役后复学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可以申请在不同项目间转专业。

(二) 申请流程

退役学生在复学时提出转专业申请。学生提交申请后，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组织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和考核，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对其转专业申请进行审核和公示。公示结束后正式发文确认转专业结果。转专业学生自正式发文后转入指定班级就读，不得再转回原专业学习。

第五条 在转专业工作过程中，申请转专业学生必须遵守学习纪律，安心在原专业学习，不得无故缺课，否则按旷课处理。若出现考试作弊、旷考以及其他违反校纪等行为，取消其转专业资格，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条 未尽事宜，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提出处理方案，上报学校转专业领导小组审核，并报校长办公会审定。

第七条 本办法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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